
公告编号：2018-031 

1 
 

证券代码：870650        证券简称：新中大       主办券商：中信证券  

  

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偶发性关联交易公告 

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本次关联交易为偶发性关联交易 

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鲁班软件”）与 杭州新

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中大”）就“南京市江北新区

枢纽经济管理办公室信息化项目”，充分发挥双方各自的领域和产品

优势，本着平等互利的精神，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，由新中大

向鲁班软件销售项目管理信息化相关的软件产品一套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关系概述 

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上海鲁班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的母公司，以上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8 年 6 月 13 日,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

于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本次董事会涉及的关联董事刘晶昕回避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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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，以 7票同意审议通过。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（一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

公司 

上海市杨浦区淞

沪路 433号 301 

其他股份有限

公司(非上市) 
杨宝明 

（二）关联关系 

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上海鲁班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的母公司。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上海鲁班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新中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

签订软件销售合同，由新中大向鲁班软件销售信息化管理软件一

套，并提供软件实施和培训等服务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捌拾万元

整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（一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

公司与关联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业务，其交易价格由公司与关联

公司根据市场行情商定，定价公允合理，遵循有偿公平、自愿的原则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该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


